
采购需求 

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

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

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后附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投标人的

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的

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

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

评标标准”。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

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

或者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

但选用的投标产品参数性能必须满足实质性要求。 

4.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不得仅将招标文件内容简单复制粘

贴作为投标响应，还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定制采购不适用本

条款）。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

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6.标“#”为重要参数，投标人根据投标文件要求如实作出响应。 

7.未标注符号为一般技术参数。 

8.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对所投分标的项目要求及技术指标要求内容、商务要求内



容及附件内容（如有）逐条响应并一一对应。 

 

 

 

 

 

A 分标      采购预算：人民币 250万元 

本分标的核心产品为下表的第 1  项产品。 

序

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

及单

位 

所属行业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1 

边海工程- -

三类无线电

监测固定站

升级改造为

二类无线电

监测固定站 

1 套 
工业（制

造业） 

一、系统整体要求 

1、系统设计合理，具有高可靠性；系统符合国家《超短波监

测管理服务接口规范》，并按规范完成监测站原子服务化接入

广西一体化平台。 

2、系统要求实用性强、稳定性高、兼容性好、测试数据准

确。监测数据符合国家《超短波频段监测数据统计汇总数据

库结构技术标准》的要求。 

3、系统设备选型要求选择成熟稳定且通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

符合建设规范的接收机，设备天馈系统结构合理、牢固安

全、安装方便，防水、防风、防腐蚀性能良好，防雷措施完

备。 

4、为保证系统监测测向灵敏度指标，要求系统主机采用室外

型设计，符合 IP66 室外型防护要求。 

5、应配置不间断供电系统，市电断电后，能持续工作至少 8

小时。 

6、出厂验收前，核心系统设备应按《无线电监测设施验证工

作规定（试行）》（工信部无〔2017〕283 号）和《工业和信

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

证工作的通知》（工信部无〔2017〕43 号）文件的要求，各

项性能指标应由具有 CNAS/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

GB/T34089-2017《VHF/UHF 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开场测试参

数和测试方法》及行业规范出具的正式检测报告，测试费用

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二、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1）监测频率范围：20～18000MHz； 

（2）测向频率范围： 



垂直极化：30～18000MHz； 

水平极化：40～1300MHz； 

（3）频率稳定度（0℃～45℃）：≤±3×10-7； 

（4）相位噪声(fc=lGHz)：≤-110dBc/Hz@10kHz； 

（5）实时中频带宽：≥40MHz； 

（6）噪声系数(实时带宽 20MHz)： 

≤15dB (20～3000MHz)； 

≤20dB (3～8GHz)； 

≤25dB (8～18GHz)； 

（7）监测灵敏度： 

≤10dBμV/m(20～3000MHz)； 

≤15dBμV/m(3～8GHz)； 

≤20dBμV/m(8～18GHz)； 

（8）测向灵敏度： 

≤20dBμV/m(30～3000MHz)； 

≤25dBμV/m(3～8GHz)； 

≤30dBμV/m(8～18GHz)； 

（9）测向准确度： 

≤1.5°(30～3000MHz，R.M.S，无反射环境)； 

≤2°(3～8GHz，R.M.S，无反射环境)； 

≤5°(8～18GHz，R.M.S，无反射环境)； 

（10）测向时效：≤2ms（单次突发信号）； 

（11）同频信号分离个数（D/λ>1）：≥3； 

（12）最小同频信号分辨角度（D/λ>1）：≤20°； 

（13）扫描速度：≥50GHz/s； 

（14）二阶截断点（低失真模式；中频带宽 20MHz）：≥

50dBm； 

（15）三阶截断点（低失真模式；中频带宽 20MHz）：≥

10dBm； 

（16）中频/镜像抑制：≥90dB； 

（17）调制测量能力：AM、FM、CW、ASK、PSK、DPSK、QAM、

FSK、MSK 等。 

三、系统功能 

（1）监测功能 

① 固定频率测量 

可对指定频率的信号进行实时测量，测量结果符合 ITU-R 建议

的相关参数（频率、频差、电平、场强、占用带宽、占用度、

调制度等）的规范要求；支持以时域图和频谱图等方式显示。 

② 数字全景快速扫描 



对全频段范围内信号进行宽带数字全景扫描监测，实时测量各

频率信号幅度；并支持对大于信号门限的信号频率进行占用度

和出现次数等进行统计，生成信号列表。 

③ 频段扫描监测 

支持多频段设置，每个频段能独立设置参数；对指定频段内信

号按设定的参数进行扫描监测，可实时显示频谱图和瀑布图，

记录每个频率出现时的最大电平、最小电平等；并支持对大于

信号门限的信号进行占用度和出现次数等进行统计，生成信号

列表。 

④ 频表离散扫描监测 

对多个已知频率按设定的参数进行扫描监测，实时测量各信

号，同时显示频表扫描频谱图和瀑布图，记录每个频率出现时

的最大电平、最小电平等；支持按设定的电平门限进行占用度

和出现次数统计；实时显示信号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

中值等。 

⑤ 固定频率测向 

采用相关干涉仪测向体制，对指定频率信号按设定的参数进行

测向，给出示向度；并支持信号中频频谱图显示。 

⑥ 信号监听录音及回放 

可实现对指定频率的实时解调监听、录音和数据保存；监测数

据可事后回放，在监听过程中也可同步监测信号强度。 

（2）数据统计分析功能 

① 数据库管理 

支持台站数据的导入、导出，并支持与国家标准台站库进行数

据同步。 

② 占用度统计分析 

能够对选定的监测数据进行实时统计、分析，以图形和列表方

式显示各种实时占用度数据。 

③ 可指配频率分析 

对指定站点、频段的长时间的频率占用情况的分析，得出用于

指配的频段。 

④ 监测日报自动生成 

系统可自动完成日报监测和统计工作，并生成符合国家统一下

发的《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技术规范第 4 部分:数据服

务》(报批稿)规定格式的日报表文件。 

⑤ 监测月报自动生成 

系统可自动完成月报监测和统计工作，并生成符合国家统一下

发的《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技术规范第 4 部分:数据服

务》(报批稿)规定格式的月报表文件。 

⑥ 互调干扰分析 

根据分析模式，可进行在线多阶交、互调干扰分析，并进行相

关性的扫描识别，产生干扰分析结果。 

（3）频谱使用评估数据采集功能 

可完成符合国家规定的无线电频谱使用评估数据采集与存储。 



（4）自动任务 

可按照预先设置好的任务表，执行周期性的自动监测任务（主

要包括固定信号监测、频段扫描监测、频表扫描监测、测向等），

并可根据触发条件自主完成功能间的调用，如频段扫描时按设

置好的条件触发测向、监听录音、ITU 参数测量等。 

（5）自动对比分析 

频段扫描过程中可自动计算、生成电磁频谱背景信号样本，并

在监测过程中自动与其进行对比分析，实时发现新出现的信

号，并以声音或颜色标注对应频率进行提示告警。 

在扫描过程中可自动与事先建立的数据库比对，判别信号的属

性（包括已知、非法、合法不明等），并以声音或颜色标注对应

频率进行提示告警。 

（6）数字对讲解调 

具备数字对讲信号解调功能，支持 DMR、dPMR、NXDN 等协

议类型。 

（7）电子地图应用 

地理信息数据支持多种电子地图格式，如百度、Google、Arcgis

格式和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的 MGS 格式等，支持国家监测中

心地图，接口符合国家地理信息系统标准。具备选图、标图、

无级放大、缩小、滚动、漫游、全览、标定、测量、添加或删

除图标、文字等功能外，还应具有显示监测站所测信号示向线，

以及与数据库连接的能力。 

（8）雷达信号监测测向功能 

支持对雷达脉冲信号的监测与测向，支持雷达频段包括 S 波

段、C 波段、X 波段和 Ku 波段。 

（9）具备对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水上自动识别系统、

水上无线电导航等业务系统频段的监测能力。监测频率范围见

下表： 

业务系统名称 监测频率范围（MHz） 

全球海上遇险与安

全系统（GMDSS） 

156.025~162.025（遇险和安全通信） 

1626.5~1645.5/1525~1544 

(INMARSAT 船舶地球站） 

水上自动识别系统

（AIS） 
161.975/162.025 

渔船对讲机 27.5~39.5 

紧急无线电示位标 

406.025（S-EPIRB） 

1645.5~1646.5（L-EPIRB） 

156.535（VHF-EPIRB） 

自动雷达标绘仪 2900~3100 

 

（10）具备对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GMDSS)、水上遇险



安全通信以及国际海上遇险呼叫、各类雷达及导航等水上无线

电通信信号的分析与识别功能。 

（11）具备船舶自动识别功能。 

（12）系统运行监控和运维管理功能 

① 监测站点实时监控和报警 

对机房环境参数，包含温湿度、烟雾、设备电源状态、网络状

态和系统工作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并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 

② 监控功能提供实时数据接口，并满足国家监测中心监控设

备控制协议的 E 协议部分相关要求。 

③ 站点运维设备支持本地操作和显示，可支持至少 4 路电源

开关控制（包括远程协议控制和本地按键设置）。 

（13）无人机信号侦测识别 

无人机侦测识别系统，用于无人机信号侦测、识别，系统基于

频谱探测技术，可实现实时监控周围的电磁环境，采用深度学

习技术进行无人机信号识别。该系统能很好地满足区域无人机

侦测识别需要。 

① 采用无源侦测技术，不会影响无线通讯设备的正常使用。 

② 支持多台（≥3 台）探测设备组网并对无人机进行探测定

位，能在管控平台上显示无人机经纬度坐标、距离等信息，并

能显示并存储飞行轨迹。 

③ 能对频谱信号数据进行监测，并能显示探测到的信号能量

瀑布图和频谱波形图。 

④ 探测半径： 

≥5km（无明显遮挡、干扰） 

≥3km（典型城市环境） 

⑤ 探测无人机类型 

大疆无人机、穿越机、WIFI 无人机、数传模块、模拟图传模块 

⑥ 同时探测无人机的数量：≥10 种（3 个以上品牌） 

⑦ 扩展性强，能提供 API 协议，并能通过协议接入反制设备。 

四、系统配置清单： 

1 
监测接收

机 
频率范围：20～18000 MHz 套 1 

2 
测向接收

机 
频率范围：30～18000MHz 套 1 

3 
双极化测

向天线阵 

频率范围： 

套 1 垂直极化：30～18000MHz 

水平极化：40～1300MHz 

4 监测天线 频率范围：20～8000 MHz 套 1 

5 
微波监测

天线 
8～18GHz 套 1 

6 AIS 天线 频率范围 161.975～162.025MHz 套 1 

7 
测向处理

系统 
测向控制与处理 套 1 

8 
射频切换

单元 
与系统配套，完成天线选择 套 1 



9 
数字对讲

解调模块 
协议类型：DMR、dPMR、NXDN 等 套 1 

10 

远程电源

管理及环

境监控 

远程电源开关机、远程环境温湿度检

测、电源检测、门窗移位报警器、烟

雾火灾报警器及摄像头等 

套 1 

11 

无人机侦

测识别系

统 

实现无人机侦测、识别。系统基于频

谱探测，可实时监控周围的电磁环

境，采用深度学习技术进行无人机信

号识别 

套 1 

12 
工业控制

终端 

配置：CPU 不低于 i7/内存不低于

16G/SSD 不低于 512G，或同等以上档

次 

套 1 

13 
不间断供

电系统 
不少于 8 小时工作时间 套 1 

14 
设备安装

附件 

机柜、监测测向天线安装支架、交换

机和适配器等 
套 1 

15 电缆套件 
射频线缆、控制线缆、电源线缆、网

络线缆 
套 1 

16 防雷设备 馈线、网络、电源防雷器 套 1 

17 系统集成 
站址勘察、系统软件，第三方测试、

安装调试等 
套 1 

 

 

一、商务要求 

质保期 

五年，质保期从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

包”，质保期内负责维修、更换配件（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内）。质保期满后，以

优惠价格提供维修和备件更换，且免除一切手续费。 

售后服务内容 
在质保期内，中标人应提供正常保养服务，因产品制造质量不良而产生损坏或不

能正常工作，中标人应提供维修直至更换，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包括返厂维修）。 

售后服务响应 
如系统出现故障，技术维护人员能在 48 小时内到现场提供服务。技术维护人员

须在接到维修电话后 72 小时内修复。 

培训要求 

为使用户能正确使用设备，对用户相关人员进行操作、维修的培训，使设备能正

确的为用户使用并达到用户的工作使用效果。培训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培训人数

不限。 

交货时间 合同签订后 210 个日历日内完成项目建设并通过验收。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付款方式 采购人在合同、担保措施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 10 个工作日内预付合同总价



的 50%货款给中标人；设备出厂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在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

价的 20%货款给中标人；中标人完成项目且经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在财政部下达

2024 年无线电管理经费后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30%货款给中标人。中标人收

到上述货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开具发票给采购人。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 

管理体系要求 详见《第四章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业绩要求 详见《第四章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二）政策性加分条件 

符合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要求。 

（三）验收标准 

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以及合同约定条款。 

（四）进口产品说明 

进口产品说明 
本分标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

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五）其他要求 

1.本项目为总包干价，所有设备、系统（包括硬件、软件等）的安装调试，第三方检测费用，至项

目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前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中标人负责。 

2.投标人投标文件必须提供详细的设计和安装方案（设备型号、主要技术指标和功能的详细描述，

系统结构框图、效果图等）。 

3.投标人投标文件必须提供组织计划、项目管理方案、项目负责人情况、验收方案、拟投入人员、

培训、售后服务方案，并附具体供货时间以及生产、调试、安装、验收时间安排表。 

4.中标人必须负责项目所有设备的安装、校准和调试。 

5.投标人投标文件必须明确自项目验收合格正式交付使用后免费质保期的期限，质保期内，凡因中

标人的设备质量原因而造成的故障，中标人应及时予以排除，并承担由此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6.质保期过后，中标人应对其提供的设备、系统（包括硬件、软件等）提供技术支持。 

7.中标人负责制定培训计划（包括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资料等），为采购人培训

技术人员，并承担由此所发生的的全部费用。 

8.中标人供货时必须向采购人提供所有设备、系统（包括硬件、软件等）完整的技术资料，包括技

术说明书、操作说明书等。 

9.中标人在交货时必须提供国家认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作为验收依据以及第三方检



测机构资质证书扫描件。 

10.中标人必须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设备、服务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和设计权的

指控。一旦出现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中标人必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责任和费

用。 

 



B 分标      采购预算：人民币 320万元 

本分标的核心产品为下表的第 1  项产品。 

序

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

及单

位 

所属行业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1 

扩大覆盖工

程- -报废旧

站原址新建

一类无线电

固定站 

1 套 
工业（制

造业） 

主要配置：监测接收机、测向接收机、监测天线、测向天

线、监测测向处理系统、电缆套件、不间断电源、避雷设备、

设备安装附件、系统机柜、联网设备等。投标文件必须详细列

出系统配置、技术指标和系统功能。具体技术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所提供的设备及其系统应支持《超短波监测管理服务接

口规范》、《超短波频段无线电监测网数据库结构技术要求》

和《无线电监测网数据传输 RMTP 协议规范》等相关技术标

准和规范的最新版本，系统需配备必要的联网设备，可进行

多站协同工作。 

▲2、投标产品必须能接入基于广西现有无线电监测一体化平

台建设的航空专网监测应用系统，保证功能和数据无缝连

接，并实现由现有管控系统统一调用和控制。招标人有权在

中标公示发布后三日内通知中标人到用户所在地进行实际测

试，如果不能实现，自动放弃中标人资格。投标人需提供以

上要求的书面承诺。 

3、所提供的设备及其系统在交货验收时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规定

（试行）》相关要求进行测试并出具检测报告；第三方检测机

构资质必须符合《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规定（试

行）》第十二条要求。 

二、系统技术指标（含接收机） 

1、监测频率范围：20MHz～18GHz（支持内部扩展至 40GHz）； 

2、测向频率范围：垂直极化：30～18000MHz； 

水平极化：40～1300 MHz； 

3、频率稳定度（0℃～45℃）：≤1×10-7； 

4、调谐分辨率：1Hz； 

5、频率合成器设置时间：≤1ms； 

6、相位噪声(fc=lGHz)：≤-113dBc/Hz@10kHz； 

7、实时中频带宽：≥125MHz（不少于 15 个分档，支持内部扩

展至最高 2GHz）； 

8、镜像抑制：≥95dB； 



9、中频抑制：≥90dB； 

10、三阶截点：≥20dBm（20MHz-8GHz）； 

≥9dBm（8GHz-18GHz）； 

11、噪声系数：≤12dB（20MHz-6GHz）； 

≤14dB（6GHz-18GHz）； 

12、解调方式：至少包含 AM、FM、PM、CW、LSB、USB、ISB、

pulse、IQ； 

13、解调带宽：10 Hz-125 MHz（不少于 40 个滤波器）； 

14、扫描速度：≥100 GHz/s（分辨率 25 kHz）； 

15、FFT 检波器：至少包含自动峰值、正峰值、负峰值、均值、

均方根和采样模式； 

16、电平检波器：至少包含快速、均值、均方根、峰值、准峰

值模式； 

17、最小信号截获时间：≤0.75μs（125MHz 跨度，2MHz 分辨

率，100%截获）； 

18、监测灵敏度：≤10dBμV/m(20～3000MHz)； 

≤15dBμV/m (3～8GHz)； 

≤25dBμV/m(8～18GHz)； 

19、测向灵敏度：≤15dBμV/m(30～3000MHz)； 

≤20dBμV/m(3～8GHz)； 

≤25dBμV/m（8～18G） 

20、测向准确度：≤1°(30～3000MHz，R.M.S，无反射环境)； 

≤1.5°(3～8GHz，R.M.S，无反射环境)； 

≤5°（8～18G，R.M.S，无反射环境） 

21、测向时效：≤1ms（单次突发信号）； 

#22、同频信号分离个数（D/λ＞1）：≥5； 

23、最小同频信号分辨角度（D/λ＞1）：≤20° 

三、系统功能 

1、固定频率测量 

可对指定频率的信号进行实时射频参数测量，参数测量结果符

合 ITU-R 建议的相关参数（频率、频差、电平、场强、占用带

宽、占用度、调制度等）的规范要求。测量过程中可实时显示

信号中频频谱，具备对监测信号进行实时监听录音的能力。 

2、数字全景快速扫描 

对全频段范围内信号进行宽带数字全景扫描监测，实时测量各

频率信号幅度。 

3、频段扫描监测 

对指定频段内信号按设定的参数进行扫描监测，可实时显示频



谱图和瀑布图，记录每个频率出现时的最大电平、最小电平等。 

4、频表离散扫描监测 

对多个已知频率按设定的参数进行扫描监测，实时测量各信

号，同时显示频表扫描频谱图和瀑布图，记录每个频率出现时

的最大电平、最小电平等。 

5、固定频率测向 

系统提供固定频率多体制测向功能（相关干涉仪、空间谱估计

等），对指定频率信号按设定的参数进行测向，实时显示信号

各项参数的值，并对测向方位角进行概率统计，并在电子地图

上绘制示向线，给出示向度。 

6、频段监测测向 

提供中频带宽范围频段测向功能，具备多任务测向能力，可以

实现进行概率统计。 

#7、同频多信号分离测向 

系统是空间谱估计/相关干涉仪双测向体制的多通道测向系

统，融合了两种测向体制的优势，且两种测向体制可自动切换，

使得测向系统既具有多波分辨、空域滤波等能力，又能保证测

向的时效性。 

#系统能对测量到的 3 个同频信号进行分离解调，具备基于信

息还原技术的多信号感知和测向能力，能单独显示测量到的任

一同频信号的来波方向、信号频谱和还原原始音频。（上述功

能须提供具备 CNAS/CMA 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针对 2 个相干信号，可以实现用不同颜色标记出主信号和折

返信号。 

8、信号监听录音及回放 

可实现对指定频率的实时解调监听和录音，对录制的音频文件

和监测数据可事后回放，在监听过程中也可同步监测信号强

度。 

9、数据库管理 

按照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有关监测数据库标准规范要求建设

本系统监测数据库；监测、测向数据（含原始数据、统计分析

数据等）须存储入库。提供完整的数据库管理功能，包括所涉

及数据库的单条件查询、组合条件查询、删除、单任务或多任

务数据的导入和导出、备份（本地和异地）、迁移等，支持台站

数据的导入、导出。 

10、占用度统计分析 

能够对选定的监测数据进行实时统计、分析，以图形和列表方

式显示各种实时占用度数据。提供各类占用度分析、占用度比



较、信号强度分析、信号强度比较、空间域分析、频段利用率

统计、电磁环境使用情况统计等基本功能，满足国家频谱监测

统计报告相关要求，自动完成统计和月报监测工作，生成符合

国家月报要求格式的月报表文件。 

11、可指配频率分析 

对指定站点、频段的长时间的频率占用情况的分析，得出用于

指配的频段。 

12、监测日报自动生成 

系统可自动完成日报监测和统计工作，并生成符合国家统一下

发的《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技术规范第 4 部分:数据服

务》(报批稿)规定格式的日报表文件。 

13、监测月报自动生成 

系统可自动完成月报监测和统计工作，并生成符合国家统一下

发的《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技术规范第 4 部分:数据服

务》(报批稿)规定格式的月报表文件。 

14、互调干扰分析 

根据分析模式，可进行在线多阶交、互调干扰分析，并进行相

关性的扫描识别，产生干扰分析结果。 

15、频谱使用评估数据采集功能 

可完成符合国家规定的无线电频谱使用评估数据采集与存储。 

至少满足 3×24 小时连续不间断工作，扫描监测结果能导出

并保存为国家无线电频谱使用评估专项工作要求的测试数据

存储文件（*.bin）。 

16、自动任务 

可按照预先设置好的任务表，执行周期性的自动监测任务（主

要包括固定信号监测、频段扫描监测、频表扫描监测、测向等），

并可根据触发条件自主完成功能间的调用，如频段扫描时按设

置好的条件触发测向、监听录音、ITU 参数测量等。 

17、自动对比分析 

频段扫描过程中可自动计算、生成电磁频谱背景信号样本，并

在监测过程中自动与其进行对比分析，实时发现新出现的信

号，并以声音或颜色标注对应频率进行提示告警。 

在扫描过程中可自动与事先建立的数据库比对，判别信号的属

性（包括已知、非法、合法不明等），并以声音或颜色标注对应

频率进行提示告警。 

18、数字对讲解调 

具备数字对讲解调功能，支持 DMR、dPMR、NXDN 等协议类型。 

19、电子地图应用 



地理信息数据支持多种电子地图格式，如百度、Google、Arcgis

格式和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的 MGS 格式等，接口符合国家地理

信息系统标准。具备选图、标图、无级放大、缩小、滚动、漫

游、全览、标定、测量、添加或删除图标、文字等功能外，还

应具有显示监测站所测信号示向线，以及与数据库连接的能

力。 

20、信号特征识别 

能提供信号多维度（时域、频域等）的综合识别， 给出 AM、

FM、PSK、FSK 等信号识别结果。 

21、广播电视声音及图像信号监测 

支持对我国在播无线模拟电视和数字电视制式的参数分析和

图像解码，包括中国地面数字电视（DTMB/GB20600-2006 ）,中

国地面数字电视 DTMB、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模拟电

视（ATV）。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多模式、多通道混合搭建。 

22、远程控制：可远程开关机，可查询远程监测站点的设备工

作情况和环境参数；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告警。 

23、系统自检功能 

系统具备自检功能，通过列表形式显示自检结果。 

24、系统运行监控和运维管理功能 

①监测站点实时监控和报警 

对机房环境参数，包含温湿度、设备电源状态、网络状态和系

统工作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并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 

②监控功能提供实时数据接口，并满足国家监测中心监控设

备控制协议的 E 协议部分相关要求 

#25、GNSS 信号干扰分析 

实现 GNSS 卫星实时追踪、GNSS 信号质量实时显示、GNSS 干

扰测向等功能，发现异常自动告警 

四、系统配置，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序号 货物或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及数

量 

1 监测接收机 
频率范围：20MHz～

18GHz  
1 套 

2 测向接收机 
频率范围：30MHz～

18GHz  
1 套 

3 双极化测向天线阵  

频率范围： 垂直极

化： 20MHz～8000MHz  

水平极化： 

40MHz～1300MHz 

1 套 



4 垂直低端监测天线 
频率范围： 

20MHz～1300MHz 
1 套 

5 垂直高端监测天线 
频率范围： 

1200MHz～3000MHz 
1 套 

6 微波监测天线 1  
频率范围： 

3GHz～8GHz 
1 套 

7 微波监测天线 2 
频率范围： 

8GHz～18GHz 
1 套 

8 水平极化监测天线  
频率范围： 

40MHz～1300MHz 
1 套 

9 射频切换单元 
与系统配套，完成天线

选择 
1 套 

10 广播电视解码设备 
对广播电视声音及图像

信号监测 
1 套 

11 数字对讲解调模块  
协议类型：DMR、

dPMR、NXDN 等 
1 套 

12 
远程电源管理及环

境监控  

远程电源开关机、远程

环境温湿度检测、电源

检测、门窗移位报警

器、烟雾火灾报警器及

摄像头等 

1 套 

13 不间断供电系统 
不少于 8 小时工作时

间 
1 套 

14 设备安装附件 

机柜、监测测向天线安

装支架、交换机和适配

器等 

1 套 

15 电缆套件 
射频线缆、控制线缆、

电源线缆、网络线缆 
1 套 

16 防雷设备 
馈线、网络、电源防雷

器 
1 套 

17 系统集成 

站址勘察、系统软件，

工控机、第三方测试、

安装调试等 

1 套 

18 微波测向天线 频率范围：8GHz-18GHz 1 套 

 

 

一、商务要求 



质保期 

整套设备质保期至少 5 年，自验收合格正式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按国家有关产

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质保期内负责维修、更换配件（费用包含在合同总

价内）。质保期满后，以优惠价格提供维修和备件更换，且免除一切手续费。 

售后技术服务要求 
中标人负责送货上门、安装调试，为采购人培训技术操作人员，所需工具、器材、

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提供全套说明书并包括简易的中文操作说明和注意事项。 

售后服务保障或维

修响应时间要求 

设备出现故障必须在 24 小时内做出答复，48 小时内安排人员解决问题并排除故

障，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 

交货时间 签订合同之日起 180 个日历日内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完毕。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付款方式 

采购人在合同、担保措施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 10 个工作日内预付合同总价

的 50%货款给中标人；设备出厂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在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

价的 20%货款给中标人；中标人完成项目且经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在财政部下达

2024 年无线电管理经费后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30%货款给中标人。中标人收

到上述货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开具发票给采购人。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 

管理体系要求 详见《第四章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业绩要求 详见《第四章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二）政策性加分条件 

符合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要求。 

（三）验收标准 

中标人所提供的设备及其系统在交货验收时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无线电

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规定（试行）》相关要求进行测试并出具检测报告；第三方检测机构资质必须符

合《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规定（试行）》第十二条要求。 

（四）进口产品说明 

进口产品说明 
本分标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

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五）其他要求 

1.本项目为总包干价，所有设备、系统（包括硬件、软件等）的安装调试，第三方检测费用，至项

目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前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中标人负责。 



2.投标人投标文件必须提供详细的设计和安装方案（设备型号、主要技术指标和功能的详细描述，

系统结构框图、效果图等）。 

3.投标人投标文件必须提供组织计划、项目管理方案、项目负责人情况、验收方案、监测站接入实

施方案、拟投入人员、售后服务方案，并附具体供货时间以及生产、调试、安装、验收时间安排表。 

4.中标人必须负责项目所有设备的安装、校准和调试。 

5.投标人投标文件必须明确自项目验收合格正式交付使用后免费质保期的期限，质保期内，凡因中

标人的设备质量原因而造成的故障，中标人应及时予以排除，并承担由此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6.质保期过后，中标人应对其提供的设备、系统（包括硬件、软件等）提供技术支持。 

7.中标人负责制定培训计划（包括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资料等），为采购人培训

技术人员，并承担由此所发生的的全部费用。 

8.中标人必须向采购人提供所有设备、系统（包括硬件、软件等）完整的技术资料，包括技术说明

书、操作说明书等。 

9.中标人在交货时必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作为验收依据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资

质证书扫描件。 

10.中标人必须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设备、服务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和设计权的

指控。一旦出现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中标人必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责任和费

用。 

 

 

 

 

 



 


